
 
   

立法會十三題：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對新興市場的風險評級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劉吳惠蘭今日（十二月三日）在立法會
會議上就林大輝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為加強對出口商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的支援及服務，香港出口信用保險
局（信保局）最近檢討了十五個新興市場的情況，調高了其中六個的國家
評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現時所有市場，包括上述十五個新興市場的國家評級的排序及其評
級內容； 
 
（二）過去三年，每年出口到每個新興市場的貨物總值，以及信保局批出
的保單總值和有關賠償總額； 
 
（三）有九個新興市場的國家評級經信保局檢討後未獲提高的原因分別為
何； 
 
（四）信保局現時釐定新興市場的國家評級的考慮因素及有關比重； 
 
（五）依照各個評級，信保局對出口商分別提供甚麼服務；及 
 
（六）信保局有否定期檢討各新興市場的國家評級；若有，檢討的時間
表；若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信保局對各國家／市場所作的信貸風險評級分為Ａ至Ｄ四個級別
（Ａ級為最高）。這份名單是信保局內部作為評估保單所涉及的信貸風險
之用。公開有關資料會影響信保局在市場的競爭力和可能引起部分國家不
滿。保險業界一般亦不會把該等名單公開。 
 
（二）過去三年本港出口至該十五個新興市場的貨物總值，以及信保局批
出的相關受保及賠償總額載列於附表。 
 
（三）及（四）信保局是根據行業的一般做法，採用一套客觀的評分機
制，對不同市場的信貸風險進行評估。該評分機制主要是基於經濟因素，
包括當地的經濟狀況（例如經濟增長及通脹率）和當地的對外經濟狀況
（例如國際收支平衡及負債比率）。評分亦會考慮當地的政治情況。此
外，信保局也會參考其對有關國家／市場的承保經驗和其他國際評級機構
的評級。 

附表  

第 1 頁，共 2 頁立法會十三題：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對新興市場的風險評級

2009/1/5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12/03/P200812030193.htm

立法會 CB(1)520/08-09(04)號文件 



 
  根據以上準則，信保局於今年十一月覆檢了載列於附表的十五個新興
市場的風險評級，調高了其中六個市場（包括阿拉伯聯合酋長國、科威
特、智利、巴西、捷克共和國及馬來西亞）的評級，其餘九個新興市場的
級別則維持不變。信保局會繼續監察這些市場情況及定期檢討，如有需要
會作出調整。 
 
（五）對於評級為Ａ級的國家／市場，信保局不設總承保限額。至於評級
為Ｂ、Ｃ及Ｄ級的國家／市場，信保局對他們分別設立不同的總承保限額
（Ｂ級的限額最大，Ｄ級的最低）。保費方面，對於評級較高的國家／市
場，出口商支付的保費率較低。此外，對評級為Ａ至Ｃ級的國家／市場，
信保局會承保一般的放賬風險（例如買家倒閉、不提貨及拖欠付款風
險）。對於部分較高風險的Ｃ級國家／市場，信保局會將該局的賠償限期
由一般的四個月延長至六至十二個月不等，或只會接受承保國家／市場風
險（例如戰爭、天災及外匯阻延風險）或某些付款方法的風險。至於評級
為Ｄ級的國家／市場，信保局只會按個別國家／市場的情況考慮承保國家
／市場風險，而該局的賠償限期亦會由一般的四個月延長至六至十二個月
不等。 
 
  然而，如早前宣布，為了向出口商提供更大保障，並協助他們在當前
的信貸危機下向銀行融資，信保局會在無損穩健的信貸風險評估和風險管
理原則的情況下，盡可能靈活及彈性處理中小企的出口信用保險申請，及
加大保額。在有需要時，信保局會在索償時要求出口商繳付墊底費並調低
受保的出口的賠償百分率（一般的賠償百分率為90%），希望藉此平衡風
險。 
 
（六）信保局對所有國家／市場每年都會進行定期評估，但如遇到一些突
發事情或認為有需要時，亦會立即重新進行評估，並適當地作出調整。 

完 
 
２００８年１２月３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６時１４分 

第 2 頁，共 2 頁立法會十三題：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對新興市場的風險評級

2009/1/5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12/03/P200812030193.htm



附表 
 
 

香港對有關15個新興市場出口數字 
   (百萬港元)

國家 2008年 
1至9月 

2007年  
1至12月 

2006年 
1至12月 

印度 40,632 34,810 23,019
泰國 23,666 28,806 24,863
馬來西亞 21,128 25,255 21,956
越南 15,733 18,019 11,724
阿聯酋 15,034 20,212 16,047
以色列 10,669 11,610 10,277
巴西 10,071 10,380 9,126
匈牙利 7,020 8,985 7,644
俄羅斯 6,404 6,993 4,510
波蘭 4,344 4,770 3,603
捷克共和國 4,081 4,541 4,682
沙地阿拉伯 3,078 3,183 2,853
智利 2,216 3,122 3,069
阿根廷 2,071 2,736 2,002
科威特 715 450 434
總額 166,860 183,875 145,810
資料來源：貿易發展局   
 
 

信保局對有關15個新興市場的承保數字 

  
2008年

1-9月
(百萬港元)

2007年
1-12月

(百萬港元)

2006年
1-12月

(百萬港元)
受保總額 1,040 1,221 1,033
賠償總額 2.5 3.3 0.8
 


